
魏震、祁志川:
本院受理正定恒升村镇银

行股份有限公司诉你方金融借
款 合 同 纠 纷 案 ，现 已 审 理 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17）冀 0123 民初 694 号民事
判决书，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
请到本院领取前述法律文书，
逾期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
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（节
假日顺延）内向本院递交上诉
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省石家
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期本判
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正定县人民法院

刘家瑞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借
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你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限期举证通知书、参加
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票。自本
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
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及举证
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15
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
3 日上午 9 时（遇节假日顺延）
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审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董建平、马明换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
方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
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
应 诉 通 知 书 、限 期 举 证 通 知
书、参加诉讼通知书及开庭传
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，提 出 答
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
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
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九
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
依法缺席审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许平、韩玉轩:
本院受理原告平安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石家庄分行诉你方
借款合同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
诉通知书、限期举证通知书、
参 加 诉 讼 通 知 书 及 开 庭 传
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，提 出 答
辩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
期满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
证 期 满 后 的 第 3 日 上 午 9 时
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九
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
依法缺席审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樊利峰:
本院受理原告曹金海诉你

民间借贷纠纷一案，现依法向
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权利义
务告知书及开庭传票等。自公
告 之 日 起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。
提出答辩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
期满后的 15 日。并定于举证
期届满后的第三日上午 9 点 0
分（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第五
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，逾期将
依法缺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张利朋、张存山、王敏娟、河北
裕丰贸易有限公司、石家庄泊
谷贸易有限公司：

本院受理原告石家庄易通
行典当有限责任公司诉你民间
借贷纠纷一案,现依法向你们
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、应诉通
知书、限期举证通知书及开庭
传票。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
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,提出答辩
状及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
后的 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
满后的第 3 日上午 9 时(遇节假
日顺延)在本院第八号审判庭
公开开庭审理此案,逾期将依
法缺席判决。

石家庄市新华区人民法院

实创家居装饰(石家庄)有限公
司：

本院受理原告吕运才诉你
公司装饰装修合同纠纷一案,
因用其他方式无法送达,依照

《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
法》第九十二条的规定,向你公
司公告送达本院(2020)冀 0110
民初 1606 号起诉状副本、应诉
通知书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
票。自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
即视为送达。提出答辩状和
举证的期限同为公告期满后
15 日内。并定于举证期满后
的第三日上午 10 时 30 分(遇法
定节假日顺延)在石家庄市鹿
泉区人民法院第三审判庭公开
开庭审理此案,逾期将依法缺
席裁判。

石家庄市鹿泉区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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